健康扶贫优惠政策

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

一是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统筹区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取消住院基金起付标准。

二是对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治疗门诊特殊慢性病费用和住院治疗的费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提高5%。

三是在统筹区域内及经批准转诊到统筹区域外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提高5%。

四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统筹区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使用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内的药品,按照我区现行甲类药品的报销比例给予支付。
二、大病保险保障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0%参加大病保险，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报销比例提高10%。

三、民政医疗救助保障

民政部门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的低保人员和国家规定的21种大病患者实施医疗救助，保障其能够充分享受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四、政府兜底保障

（一）由县财政出资，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每人购买一份健康扶贫保险，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其他补偿（包含医疗救助等其他补偿途径）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含脱贫人员）在统筹区内住院的，患者实施“先诊疗后付费”，住院时免交住院押金，出院时只交总医疗费用的10%，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90%；统筹区外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住院费用报销由贫困住院人员或家属将相关材料交至人保财险公司医疗兜底“一站式”服务窗口（资源县政务中心三楼），由人保财险公司一次性赔付到90%。

（二）自治区统一确定的29种门诊特殊慢性病，贫困户在指定医院就诊时只自付医疗费用的20%，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80%。
